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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的刑事立案程序立法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其程序的独立性值得质

疑。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前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不准确

性,也促成了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的现象。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

案件登记制度, 将立案程序纳入大侦查的阶段之中,这样既可以解决初查行为的法律

定性问题, 也使法律规范更便于操作。

关键词:刑事立案 � 独立性 � 初步侦查 � 质疑

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是典型的直线型结构,立案 � �侦查 � �提起公诉 � �审判 � �执

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此结构中各把持一段。虽然立法上对三机关的分工

有所规定, 但因为传统上强调三机关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体制上司法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和

统一领导的模式,侦、控、审三权并不完全独立。遗憾的是, 这种非独立性却不是三者间制约的

结果。恰恰相反,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领域活动, 极少受到其它诉讼主体的制约,来自司法外

部的非理性的干预却不少。无论是哪一个受案主体立案,总是按部就班地走完一个程序,才开

始下一个程序。既使案件事实或证据出现了疑情,这个程序也只是会重新来过,移送下一个受

案主体时,该程序也基本上重新开始。因此, 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不是富有制约意义的

交叉。这种�流水作业� � 1� 的结构缺乏三角型结构意在冲突、监督的制约机制,既不利于清除

司法程序中的腐败现象, 也不利于保障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笔者无意对整个诉

讼结构的调整进行阐述, 仅对诉讼的开始 � � � 立案程序作一探讨,力求建构更加合理的诉讼结

构。

一、对我国立案程序现行立法的分析

由于受前苏联法律体系的影响,我国早在 1979年的刑事诉讼立法时,就将立案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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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诉讼阶段加以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 对立案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扩大了

篇幅,增加了�立案监督�等内容。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纷纷出

台相应的规则和解释,细化操作的步骤和标准,使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地位不可动摇。法

学界对此程序的研究探讨,多围绕立案条件的合理性与否展开, 无人对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质

疑。相反,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强调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在统编教材中,立案一向被

认为是�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 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

和特定的诉讼任务�。这期间要完成的任务(或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公检法三机关通过对自行

发现或者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进行审查, 以判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和是否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从而决定是否将案件交付侦查或审判。� � 2� 据此可把立案程序中的工作分为三部分:

一是接受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即发现案件;二是对现有的情况和材料进行审查;三是分析

判断可否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来侦查或审判。可见,立案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是�审查�, 那么,第

一个疑问是:这种对案件的发现和审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

传统的观念从我国直线型诉讼结构的特点出发,认为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阶段,没有此

程序即不能展开刑事诉讼,简言之, 没有立案就没有侦查和审判。�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

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不能随意超越、颠倒任何一个诉讼阶段。� � 3� 但众所周知,大多数

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立案阶段和程序,这并不妨碍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就不得不使人思考第二个

问题:立案程序是不是侦查的唯一启动器?

依我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 受案部门必须对有关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确定有犯罪事实发

生,且应追究刑事责任,方能立案, 进入侦查阶段。即要经过:接受报案等 � �进行审查 � �领

导批准 � �布置侦查等步骤。而且�侦查�作为一项专门调查权是不能随意行使的, 严格地讲

只能在刑事诉讼开始后才可以适用,包括刑事强制措施。那么, 第三个问题是:立案设专门的

程序能否发挥迅速及时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功效?

笔者通过对侦查工作多年的考察研究和分析认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程序独立性的

规定有诸多弊端。

(一)法律对立案阶段的明确界定, 使受案主体的�审查活动�性质模糊。

立案过程的中心任务是对立案材料的审查, 依相关法律规定,这种审查并非程序上的审

查,而是一种实体上的审查。刑事案件,尤其是由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

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控告后,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物证勘验、

尸体勘验、搜查扣押、调查访问(询问知情者)、布置警力围追堵截犯罪人等一系列行动,稍有懈

怠,即可能贻误战机,丧失许多重要的证据。那么这些�审查�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

有人认为, 这种立案前的行为仅仅是一种非侦查性质的调查活动。� 4 � 这种观点在法律上

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 1项规定: � �侦查� 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里的�办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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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当然是指刑事案件,即侦查的客体是已经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成立了的案件,而非一般的违

法治安案件。职权原则也强调侦查权的�专门性�,侦查权力只能由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条件

下依特定的程序适用的特定的手段。也就是说,侦查活动只能在刑事诉讼开始后才可以进行,

如果被运用到了其它案件中则是违法的,在刑事诉讼尚未开始之前适用, 显然也是说不通的。

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刑事案件不仅要依靠侦查活动才能够判明是否应当立案,而且根据案

件情况,还要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来限制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以保证尚未正式开始的诉讼的顺

利进行。如果说这些活动都是非诉讼性质的调查活动,那么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手段、

适用程序要求等方面均无二致的情况下, �调查�与�侦查�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种说法叫�初查�。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

�立案�中将这种�审查�定位为�初查�, 其中第 127条、128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

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举报线索的初查

由侦查部门进行,但性质不明、难以归口处理的案件线索可以由举报中心进行初查。在举报线

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

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从此规

定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种初查行为的适用主体有两个: 一是侦查部门,二是举报中心;

第二,这里的初查包括了除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以外的侦查手段。

那么,初查由侦查部门进行时,可以理解为是侦查;初查由举报中心进行时,其性质又变得

模糊不清。而且,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 审查时可以不适用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措

施,而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大多必须限制人身自由、扣押或冻结可疑财产。但是,无论是

刑事诉讼法,还是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均没有明确这种对受案材

料的�审查�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应当如何进行�审�。

实质上,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 多年来是习惯于把这种�审查�当作�侦查�来对待

的,因为审查的主体一般是立案后侦查的主体,审查过程中无论采取某种调查手段还是适用某

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都要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适用的规定来进行。

立案后的侦查活动就是审查活动的继续。立案, 无非是把一个完整的阶段一分为二。但鲜有

人明确指出,这种审查就是侦查,原因就在于缺乏法律依据。这种立法的不明确,给执法带来

很多难题,如:

1�既然审查受案材料必须要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 是不是就意味着侦查可以在立案

之前进行? 如果诉讼程序不容随意颠倒,侦查必须在立案后才能进行,那么立案前采取的侦查

手段是否合法?

2�如果依立法精神不能颠倒诉讼阶段,立案前的审查就是一种非诉讼活动, 在这种非诉

讼活动中收集到的证据材料, 能否自然进入诉讼来证明案件而不需要重新收集? 如果立案前

适用侦查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此期间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否应当排除?

3�虽然审查的方式就是各种侦查手段,但在要求上, 没有任何法律和部门将它等同于侦

查,这就造成审查的随意性 � � � 可以审查也可以不审查、什么时候审查、用什么方法审查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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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受案部门自由决断。虽然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立案监督�的制度, 但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立案审查仍是一个模糊不清、随意性很大的司法活动。这不仅不利于对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保障,也不利于司法的严格性。

所以,设定立案程序,从理论上讲, 使原本就是侦查活动的立案审查变得�身份可疑�,从执

法中看,权力主体的活动缺乏系统详尽的规范,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

(二)立法程序的不合理设置, 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重要成因。

�不破不立�是指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案件侦破以后才立案的�违法�现象。之所以说

它是违法的,就是因为它颠倒了刑事诉讼的阶段, 打破了诉讼的顺序。这种现象的形成和普遍

存在, 与我国行政长期干预司法、司法不独立、司法活动之外的非理性的长官意志违背客观规

律,单纯追求高破案率有直接的关系。案件告破以后再立案可以使破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

上甚至百分之百。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和屡禁不止的�顽强生命力�,本身是否就寓示着立法

与执法的脱节?

立法对立案程序的郑重其事, 使得执法部门和诉讼参与人都把这个程序本身看得很重,没

有这个程序就不能展开刑事诉讼。但诉讼岂能轻易而为,所以立案应当慎之又慎(笔者并不反

对慎重办案)。过分谨慎的结果就是迟疑和对报案人、控告人报案行为的消极的不作为。这个

沉重的开头令人望而生畏。所以许多案件从这个程序就开始扯皮, 许多被害人及其亲属历尽

千辛万苦才能勉强启动立案程序。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中庸的做法就是先侦查,有把握破案就

正式立案,无把握就不明不白地�挂�起来。

另外,根据立案的要求,只有在确定了有犯罪事实存在,且应追究刑事责任时,才符合立案

的条件。而办案人员接受案件线索时, 许多都是未知的。事实不可能清楚,对犯罪人也一无所

知,如果不展开必要的侦查又如何能够判断是否存在犯罪的事实;追究刑事责任既有犯罪事实

方面的要求,也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方面的要求, 不明确犯罪人,如何判断应否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相当数量的案件就是在侦查过程中�边破边立�, 甚至破了才立的。这是符合侦查的客观

规律的。正因为如此,对�不破不立�现象,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界,态度都比较宽容。

由于�不破不立�的普遍存在, 我们的案件数字统计在很大程度上可靠性是打了折扣的,因

此靠立案程序来掌握犯罪的特点、规律、发展态势,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这个缘故, 又引伸出另一个问题 � � � 立案条件的合理性。设置怎样的立案条件,在法

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刑事诉讼法第 86条规定: �公检法机关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

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据此规定, 立案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事实要件,

即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 第二是法律要件,即这种犯罪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法律要件的

存废以及对事实要件中如何认识�犯罪事实�,是对立案程序不同观点争议的焦点。本文在此

不做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 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进一步是否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仅

在立案前大多难以确定, 甚至有些案件需要通过审判最后才能确定,否则, 宣告无罪和定罪免

刑就没有理由存在了。因此, 只要受案部门有一定的根据认为有犯罪事实,就应该启动侦查程

序。�认为有犯罪事实�与�有犯罪事实�不能划等号。因为公安司法人员对客观事实本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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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是作为个体的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诉讼

之所以设定严格的程序,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和缩小这种不一致的差距。所以,诉讼中被确

认的事实,并不完全就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人们依照法律规定对客观事实的一种确认。是否

立案,应当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认定是否有犯罪事实。� 5 �

(三)将立案与其他程序并列, 不利于维护诉讼的完整性

我国的直线型诉讼结构合理与否, 暂且不论, 但将立案与其他几大程序并列,是不合理的。

无论是侦查、起诉还是审判、执行,均有独立的诉讼主体,有明确独立的任务。而在立案程序

中,执法主体虽是明确的,但其他诉讼主体往往是未知的, 立案阶段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独立的

任务。立案无论是在侦查前还是在审判前,其实就是侦查启动或审判启动的一个环节。司法

实践中,一个完整的侦查程序就是四个步骤:立案、破案、预审(现已改革)、侦查终结。把某个

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分割出来与其他几大程序并列,既不符合逻辑,又没有实际意义。

二、各国对启动诉讼的立法概况

对刑事诉讼开始的程序规定, 纵观各国情况, 大致有三种:

�法律没有规定开始刑事诉讼要办理专门手续,侦查的开始就是刑事诉讼的开始。

在英国,只要有公民的告发(包括警察) , 警察就可以对犯罪进行侦查。� 6� 在日本,侦查起

源于公民等提供犯罪线索(包括告诉、告发、请求、自首和其他)和直接发现犯罪线索(包括对非

正常死亡尸体的检验、职务查问和对持有物品的检查等)。� 7� 在美国, 对一般刑事犯罪的侦

查,是从向主管官员控告某个犯罪行为的实施开始的, 控告往往是由犯罪行为的被害人、目睹

实施犯罪或者获悉犯罪情况的警官提出的。� 8 � 在侦查过程中,当警察认为需要时, 即可对嫌

疑人实行拘留和搜身,有时还可以逮捕(包括无证逮捕和有证逮捕) , 警察把被逮捕者带到警察

办公处所,登记其姓名及逮捕的理由,然后根据大多数司法区的立法和法院规则将被捕者无不

必要延误地解送至地方法官或治安法官面前接受讯问。� 9� 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通常就是这

样自逮捕开始的。应当强调的是, 在英美国家,无论是刑事诉讼理论还是立法,一般不把警察

的侦查活动纳入诉讼程序之中,刑事诉讼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开始。�10� 德国的刑事诉讼

法将侦查程序和法院的第一审程序规定在同一个编章, 视侦查为�公诉之准备�。其中第 158

条至 160条规定了侦查开始的起因: A、公民的告发或告诉; B、发现非自然死亡或发现无名尸

体; C、通过其它途径了解到有犯罪行为嫌疑等。只要检察院或警察机构部门以其中任何形式

得到有关犯罪情况报告, 就应当对事实情况进行审查 � � � 即侦查。�11�

�法律虽然规定开始诉讼要办理一定的手续,但并未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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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国的规定为代表。依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诉讼仅自原告当事人发动追诉之

时刻起才正式开始。但是检察机关(做出追诉决定的机关)只有在对其已经知悉的犯罪, 搜集

到某些特定情况、材料之后,才能做出追诉决定。所以, 做出追诉决定才是刑事诉讼正式阶段

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往往还有一个预备性阶段。这就是�追查并确认发生了犯罪�的阶段。�12�

这个阶段类似于我国的立案阶段,在此阶段, 司法警察接收公民的告诉与控告,并可以进行某

些查证与审核。如查证、勘验围绕犯罪的各种情节以及犯罪所留下的各种痕迹;当有迹象可以

推定有关的当事人与某一刑事犯罪有联系时,即可以对该人进行身份检查; �13� 如果犯罪是现

行犯罪,司法警察同时还可以采取具有强制力的措施。�14� 但法国的刑事诉讼是从做出追诉决

定开始的,因此,严格地讲,这个为做出追诉决定而服务的预备性阶段,仅仅是�追诉�程序的一

个组成部分或前奏, 而非独立的程序。

1989年生效的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对旧的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将侦查职能从预审

中分离出来,增设�初期侦查�阶段。司法警察在发现犯罪发生或接到发生犯罪的报告后,应当

在48小时之内进行初步侦查,包括勘验现场、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进行搜查、扣押和临时羁

押等,而且必须在 48小时之内向检察官提出报告,并且将初步侦查所收集的材料移送检察官。

检察官要在犯罪消息登记薄中予以记载,随即开始正式侦查。�15�

(三)法律对开始刑事诉讼规定了专门的程序,确定了其独立地位。

前苏联的规定即属此类。苏联解体后,由于政治上的演变, 司法制度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

化,但在格局上基本上还保留了解体前的框架。独联体各国的司法制度就其形成与发展的历

史来看, 基本上属于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 与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相比, 仍有着显著的区别。

东欧各国在二战以后,深受苏联法律制度的影响,既使在各国演变之后,仍沿用了以前立法所

确定的规范。�16�独联体及东欧各国一般都将提起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开始的一个独立阶

段。他们的学者认为,提起刑事诉讼具有体现阶段独立性的全部特征,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

面,它能够保证使每一个犯罪行为都受到严肃的处理; 另一方面, 它能够及时防止追究那些不

具有犯罪特征的事实,或者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情况。诉讼程序的这一阶段是这种程序的一个

过滤器,它能使有关国家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精力加强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17�

对立案阶段独立性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也多把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立法及法学观点引为

肯定依据之一。�18� 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国家在侦查机构的设置及侦查机构的侦查职能分配

等方面,与我国有很大的区别。

独联体及东欧各国将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职能区分为侦查和调查, 统称为预审阶段。其预

审与我国公安机关传统上的预审也有区别,它是侦查员和调查机关根据法律和在检察长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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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下进行的搜集和保全证据、查获犯罪的活动, 即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依其法律规定,对

必须侦查的案件实行调查后 10日以内,调查终结移送侦查员继续侦查;对不是必须侦查的案

件实行全面调查后, 移送检察长审查起诉。

在机构设置上, 独联体及东欧各国均将调查机关设在司法组织机构之中,行使部分诉讼职

能。对于调查机关的范围,各国略有不同。根据 1995年 6月3日颁布实施、1995年 11月修订

与补充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117条至 120条之规定, 调查机关包括: 民警机关;部

队、联队的指挥员和军事机关的首长;国家保安机关;劳动改造机关、侦查隔离所、医疗劳动防

治所和教育 � � � 劳动防治所的首长;国家消防监督机关;俄罗斯联邦边防局系统业务机构;远

航中的海上船舶船长和没有交通联系时期的过冬处所首长;税务调查总局和相应的税务调查

分支机构; 俄罗斯联邦海关机构。调查机关应负责采取必要的实际侦缉措施和刑事诉讼法所

规定的其他措施,以便发现犯罪嫌疑人。在有犯罪痕迹必须进行侦查时,调查机关即行提起刑

事诉讼,并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查明和固定犯罪证据进行刻不容缓的侦查行为: 勘验、

搜查、提取、检验、拘留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和证人。完成侦查行为以后, 即将案件

移交侦查员。调查机关对于不需要侦查的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遵守本法典所规定的侦查规

则。�19� 各种调查机关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民警机关, 它有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包

括:检察院、内务机关、国家保安机关。侦查权由检察院、内务机关和国家保安机关的侦查员独

立行使。侦查员是独立的诉讼主体,除法律规定必须由检察长批准的侦查行为外,侦查员可以

独立地采取侦查行为并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及时性承担全部责任。因此, 调查机关与侦查

机关的性质与职能是有区别的。调查机关除执行部分刑事案件的调查职能以外,还执行与侦

查犯罪无关的行政机关的职能;而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 查获犯罪人,则是其唯一职能。

从以上两个方面及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第一,独联体及东欧各国的刑事诉讼尚处于变革之中, 近年来各国相继确定无罪推定原

则,加强辩护机制等即是明证。但仍没有打破其类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线型结构�。而且监

督制约机制也不够完善, 如侦查员可以独立采取侦查行为并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承担全部责

任,等等。诸如此类,仍反映出各国追求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漠视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

这与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

第二, 在独联体及东欧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均有� 调查�的相关规定, 但此�调查�与我

国立案阶段被采取的彼�调查�相去甚远:此�调查�被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被明确规定

的主体依法适用,即其存在具有合法性, 且性质明确 � � � 是一种诉讼活动; 而彼�调查�缺乏法

律依据,性质模糊。

因此,简单地、片面地援引一种修订频繁的法律制度,其前景如何,不言自明。

三、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修改建议

刑事诉讼中,与立案联系最紧密的当推侦查, 因此,立案程序的任何变革,都与侦查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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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由于我国侦查行为性质的行政色彩浓厚,侦查权力分配的不合理,侦查权力的行使缺乏足

够的制约机制, 侦查人员素质低下,侦查技术装备滞后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

随意搜查等侵犯人权现象的普遍性,使现行侦查程序设置之弊端在整个刑事诉讼构造中显得

尤为突出。由此也引得许多学者纷纷关注从前在法学界被漠视的这一领域。有学者建议应重

新设计�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 �20� 即让

法院介入侦查程序, 以彻底改变直线型的�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也有学者建议在中国实行

�检警一体化�, 将警察的侦查行为完全纳入检察机关的领导之下。�21�

笔者认为, 无论今后的侦查程序如何构建,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 都应当取消。

具体设想如下:

(一)侦查机关在接到公民或单位的报案、检举、控告、自首或其它案件线索后,如认为确有

必要,就可以展开初步侦查,包括进行现场勘验、物证勘验、尸体检验、询问有关证人和被害人、

搜查等侦查措施,必要时可以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进行拘传或拘留。

(二)初步侦查后,只要能够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 无论是否应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均

应进行刑事案件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转入正式侦查。

即将侦查分为两步走: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建立案件登记制度,并报检察机关备案。

这样规定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案件登记之前的行为是侦查行为。这样一来, 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

措施,就有了法律依据,同时, 也有了执法约束。侦查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对侦查手段和强

制措施适用的程序要求来执法,实现司法活动的规范化。

第二,加强了侦查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灵活性。因为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的区别,初步

侦查不再被看作是以启动诉讼为唯一目的的活动。

第三,以案件登记制代替立案程序,能更加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

第四,报检察机关备案,可以使检察机关从案件登记始对侦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

(三)经初步侦查,侦查机关如果认为被查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或依照刑法规定可以免除刑

罚处罚的,在进行了不立案登记后,将案件移交治安行政部门处理,同时通知报案、检举、控告、

自首的公民和单位。

这样一来, 即使该案不作为刑事案件继续侦查、审判,也可以作行政处理,以避免侦查部门

和治安行政部门的重复劳动。

(四)控告人对不立案不服的, 或者对侦查机关不积极调查案件的不作为行为不服的,既可

以向上一级侦查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是对立案措施的一项司法救济。

其它有关律师介入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等规定,可以保留。

当然,在此制度的设立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细化,如侦查机关�认为确有必

要�展开初步侦查以及�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进行案件登记时,应具备怎样的证据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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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 如此设计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取消立案程序但不取消立案的有关手续,将立案纳入

侦查的大程序之中, 使之与司法实际相吻合; 二是明确对报案等线索进行审查的性质 � � � 司法

行为而非行政行为, 使侦查手段及强制措施在立案过程中的运用合法化;三是使我国的立法在

此环节上顺应国际立法的潮流。

Abstract:There are some serious defects in the Chinese legislat ion on the procedure of placing a criminal

case on file for invest igat ion and prosecu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such procedure is questionable.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imprecise applicat ion of compulsory measure

and taking of invest igation methods by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rgans before a criminal case is placed on

f ile for investigation as well as in the phenomenon of �not placing a criminal case on file unt il it is

solv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procedure for placing a criminal case on file be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a relatively simple cas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and that the current procedure for

placing a case on file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This will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eg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but also makes the legal norms more

op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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